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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科員 陳祐生

電話：03-3322101#7338

傳真：03-3342906

電子信箱：1001907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新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0022021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00220215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00220215_ATTACH2.pdf、376736800A_1100220215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函以，有關自

111年1月1日起，聘僱人員慰勞假年資採計一案，請查照

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人事總處110年8月30日總處培字第1100027305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（含附件）各1份。

二、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2條

及第5條規定略以，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及行政院與所

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人員，其公

假、例假日、曠職、年資採計、請假方式、應休畢之慰勞

假日數、慰勞假補助費及未休畢慰勞假加班費等相關事

項，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請假規則）或其他

公務人員法令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復查銓敘部110年8月24日部法二字第11053777381號令及同

年月日部法二字第11053777382號函略以，自111年1月1日

起，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數時，其所具公務人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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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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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錄取訓練期間，以及曾服務於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

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年資，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。

該令所稱「政府機關（構）」包含公營事業機構；所稱

「全時專任」係指以全部工時擔任專職人員而言，如僅部

分工時或兼任者非屬之。另該部歷次解釋與該令釋未合部

分，自111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。

四、茲以聘僱人員慰勞假之年資採計係準用請假規則或其他公

務人員法令之規定，爰自111年1月1日起，聘僱人員慰勞假

年資採計，準用前開銓敘部110年8月24日令函規定計算；

人事總處105年10月26日總處培字第1050057419號函（本府

105年10月31日府人考字第1050267171號函諒達）及歷次

（含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）函釋與人事總處110年8月30日

函未合部分，自111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
表會

副本：

38


